保安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项目名称：    保安服务项目                   
坐落位置：    上海     市  长宁    区  虹桥       路（街道） 1191、2192   号
1、 虹桥路1191号概况：
(1) 四面边界至：东  住宅小区  南 虹桥路   西  伊犁路  北  住宅小区。
(2) 占地面积：    13914  平方米，其中绿地面积  4453.8  平方米。
(3) 建筑面积：  25550.34   平方米，
(4) 其中:办公楼  20601.36 平方米（多层 4，高层 1，其中地下1300平方米 ）；
(5) 礼堂 0 平方米（多层 / ，高层 / ）；其他 /   平方米（多层    ，高层    ）；
(6) 停 车 场  2286.25 平方米；                           。
(7) 餐厅 2 处，其中：小餐厅 2  处，130平方米；大餐厅0处，0平方米；厨房 0 处，   0  平方米；厨房设备情况：（简介）
(8) 带电梯办公楼共 1 栋，办公楼单位 1套，建筑面积共 20601.36 平方米；不带电梯办公楼共 4 栋，办公楼单元4 套，建筑面积共   平方米；其它                       。
公用设施、设备及公共场所（地）情况：
(9) 院区车辆出入口 2 个，人行出入口 1  个；
(10) 道路、车行道  2400 平方米，人行道  1200   平方米；
(11) 停车场：室内停车场 1 个（分楼描述），面积共 2286.25 平方米，停车位 138个；露天专用停车场 0  个，占地面积共  0  平方米，停车位  0  位，露天零散停车位 54 个；自行车停车位：自行车停放设在室外专用停车棚   。
(12) 消防自动报警系统情况及消防灭火器配备情况 消控主机1套，覆盖烟感781个点位。消防喷淋泵2套，消火栓泵2套，稳压泵12套、两套气体灭火系统（涉及面积约60㎡）  ；
(13) 智能安防系统   监控室1间210个安防监控，周界报警装置1套、电子巡根系统1套、红外报警装置1套（14个点位）、门禁系统1套（455道门）        ；
(14) 其他情况（分楼描述）  无     。
2、虹桥路2192号概况：
(1) 四面边界至：东  商务办公  南 学校   西  学校  北  虹桥路
(2) 占地面积：    1016.42  平方米，其中绿地面积     0    平方米。
(3) 建筑面积：  242    平方米，
(4) 其中:办公楼  242 平方米（多层 1  ，高层 0 ，其中地下 0）；
(5) 礼堂 0  平方米（多层    ，高层    ）；其他       平方米（多层    ，高层    ）；
(6) 停 车 场   0  平方米；                           。
(7) 餐厅 0 处，其中：小餐厅     处，    平方米；大餐厅     处，    平方米；厨房 0 处，        平方米；厨房设备情况：（简介）
(8) 带电梯办公楼共 0栋，办公楼单位 0 套，建筑面积共 0    平方米；不带电梯办公楼共 0 栋，办公楼单元 0 套，建筑面积共 0 平方米；其它     无     。
公用设施、设备及公共场所（地）情况：
(9) 院区车辆出入口 1 个，人行出入口  1  个；
(10) 道路、车行道  30  平方米，人行道   30    平方米；
(11) 停车场：室内停车场  0 个，面积共 0平方米，停车位0 个；露天专用停车场  0 个，占地面积共  0 平方米，停车位  0 位，露天零散停车位 0 个；自行车停车位：院外公共道路边   。
(12) 消防自动报警系统情况及消防灭火器配备情况   无         ；智能安防系统    监控主机1台（4个监控）        ；
(13) 其他情况（分楼描述）   无    。

（二）各楼宇各层功能分布情况
1、虹桥路1191号：
(1) 1、2、3、4号楼：办公用房；
(2) 5号楼：小车库、驻场单位
(3) 6号楼：液氮房
(4) 7号楼：污水处理房
(5) 8号楼：灭菌室、真空热水机组
(6) 9号楼：门卫室
(7) 10号楼：车库
(8) 11号楼：16层业务、办公大楼
2、 虹桥路2192号：一幢楼办公用房
（三）业主方为保安服务企业提供的保安服务用房情况
业主方提供保安服务管理用房面积  76 平方米，其中办公房 1 间；工作间1 间；仓库 0间。
2、 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秩序维护
1、虹桥路1191号门岗
(1) 门卫安保人员必须持有公安部门颁发的保安员证，上岗证张贴于门卫室墙上，全体24小时在规定位置执勤，问询指引需用语规范、礼貌待人，做好值班记录。
(2) 负责通行管理和安全秩序维护，在上下班高峰时段，立岗指挥，疏导人员、车辆进出，维护大门区域正常秩序，妥善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3) 认真落实外来人员及车辆进出管理制度，做好外来人员和车辆进出管理、登记等工作。做好危化品车辆运输资质核对和登记。
(4) 按照采购人要求，关注技防、消防监控设施运行情况，会熟练操作设施，履行消防监控职责，能够熟练操作消控设施，值班人员具备由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应急管理部消防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联合颁发的消防设施操作员（监控）证书，遇特殊情况，及时报告及处置。遇到突发情况及时采取应急措施。
(5) 门卫安保人员须着装整齐、仪容整洁，工作时间不得抽烟、闲聊、接听电话等与执勤无关事情，保持良好的形象，避免与各类进出人员发生冲突。
2、接待大厅
(1) 负责在采购人接待大厅引导来访人员，根据采购人需求，必要时将来访人员送至相关科室，维护接待大厅安全秩序。
(2) 维护接待大厅正常工作秩序，与其他岗位保安人员保持信息畅通。面对突发情况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关措施。
(3) 着装整齐，仪表大方。严格遵守工作时间。
(4) 服从采购人工作分配和管理，接触来访人员有礼貌，文明用语。
3、献血现场
(1) 在采购人献血楼1、2、3层献血区域负责落实现场治安防范巡视工作，制止室内吸烟行为；
(2) 维护现场献血秩序，根据采购人工作现场人流的情况适时调整工作区域。
(3) 着装整洁、仪表大方，指引献血者有序献血。
(4) 关注献血现场秩序，掌握应对紧急事件的处置能力，熟练使用技防器械，并与其他岗位保安人员保持信息畅通。
4、巡逻检查
(1) 定时巡查各区域，关注各处治安、消防等重点防范场所部位，与其他岗位保安人员保持信息畅通，发现异常状况和安全隐患及时处置并上报，认真做好巡查记录。确保疑似“血托”的人员等不得进入采购人工作现场或在采购人大门口包干区域内聚集。
(2) 巡逻中发现可疑人员要及时询问或监视，发现闲杂人员、推销人员要及时劝阻离开，发现员工不良行为要及时进行劝阻纠正。
(3) 对各类危害安全、影响秩序的人员行为进行劝阻，杜绝发生喧哗、吵闹、打架等不安全情况发生，劝阻无效的及时报告业主方。
(4) 接到员工报警，须5分钟内赶到出事地点，按照应急预案处置。
(5) 协助做好环境及设施设备看护，制止能源浪费、损坏公物、破坏花草树木等现象发生，发现各类问题、隐患及时通知相关部门及人员进行处置。
(6) 根据采购人要求，配合做好防汛防台、灾害性天气期间的巡防和抢险工作。
5、安防监控
(1) 负责安防监控技防值班，负责监控室区域环境的干净整洁，能够熟练操作监控系统，每日对监控系统运行情况进行确认并登记，密切注意监控设备运行状况，保证监控设备安全有序，严守保密制度。按要求做好值班工作和外来授权人员进入登记记录。
(2) 对各处区域进行技防监控，及时发现报告不安全、不稳定因素，发现可疑人员或接到报警求助后，及时通知安保人员进行处置。
(3) 按要求定期对各类安全技防系统进行检查，发现故障、损坏后及时上报，配合专业维保单位对相关设施设备进行维修、保养，确保功能正常、状态良好。
(4) 按照采购人要求，做好视频监控影像资料、报警记录的留存与查阅。
6、大型活动秩序维护
(1) 根据采购人活动安排，配合做好会议、接待、庆典等大型活动的现场安保和秩序维护，并制定专项应急预案。
(2) 根据采购人大型活动规模，组织本单位安保人员并抽调周边服务项目的安保力量，配合业主方大型活动开展，确保业主方活动顺利进行。
7、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1) 按照采购人关于突发事件、稳定事件、安全生产事故工作要求，制定相应各类事件的预防、响应、处理的工作应急处置预案。
(2) 定期组织安保人员开展突发应急事件处置实战培训演练，每年组织2次以上应急综合演练，建立强化各类突发事件快速反应机制。
(3) 针对各类突发事件，储备必需的应急物资及装备，建立储备制度，制定专门储备清单。
(4) 通过巡查、技防监控等日常工作实现对突发事件的预兆及隐患的有效监控，确保第一时间获取信息、第一时间组织安保力量赶到现场进行果断有效处置，并及时报送相关信息。
8、控烟及停车管理
(1) 引导车辆停放，能够熟练操作机械式立体停车设备，掌握机械式立体车库的运行原理，知晓风险因素，做到每日使用前的点检工作，如有异常和故障情况及时报修并采取应急措施。
(2) 指挥进入辖区停放的车辆，必须停放在划定的车位、车棚内。行车通道、消防通道及非停车位禁止停车。
(3) 对采购人院内进行安全巡检，落实采购人控烟管理进行控烟及垃圾分类宣传、督导工作。
(4) 按采购人要求，禁止电动自行车停放在规定场所以外，并做好相关工作记录。
9、虹桥路2192号门岗
(1) 按要求做好区域内（以围墙栅栏为界）和门口包干区清洁卫生工作。
(2) 密切注意监控设备运行状况，保证监控设备安全有序，严守保密制度，认真作好值班记录。
(3) 治安防盗巡视，对院内物资、设备进行看护巡视，所有人员的进出管理按采购人要求实施。
(4) 保持电话畅通，及时接听（接转）电话以及信息传递等，遇特殊情况，及时报告及处置。
(5) 在大门及包干区域内（以围墙栅栏为界）进行巡逻，物资看护，检查设施、设备是否完好，如有故障及时反馈采购人。
(6) 做好治安防盗巡视工作；看护巡视，管理、处置突发事件。
10、应急保安
根据以上工作内容结合实际工作需要，由采购人提前通知响应人配置。
（二）基础管理
1、日常管理：针对本项目的管理服务要求，建立健全各项日常管理运作规章制度，分解细化各项工作流程。
2、人事管理：根据本项目服务需求，结合本单位人员招聘、培训、考核、激励机制，为本项目的运作提供充足、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
3、台账管理：根据本项目实际情况，做好各类人员、车辆进出、巡逻检查、技防消防监控值班、消防定期检查、安防物品盘点、各类物资储用等相关工作台账，做好保管、清理及销毁等工作。
使用的技术防范产品，应当符合有关的产品质量要求。安装监控设备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技术规范，使用监控设备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或者个人隐私。
4、投诉接待处理：建立员工投诉接待处理工作流程，及时妥善处理各类投诉和意见，并做好回访与记录，杜绝与采购人及外来人员发生矛盾冲突。
5、客户意见征询：制订规范标准的客户意见征询操作流程，根据客户需求提供规范、专业、满意、周到的服务。





三、保安服务人员设置需求

	服务岗位
	岗位编制（该岗位同一时段内需要在岗人数）
	岗位人力配置数量（根据服务时长及岗位编制要求，配置的人数）
	岗位人员素质要求
	备注（岗位所需服务时长或时段等）

	保安队长
	1
	1
	（1）基本素质：有责任心、事业心强、吃苦耐劳、爱岗敬业、廉洁自律，热情礼貌，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和协调能力。
（2）年龄：≤55岁。
（3）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学历。
（4）专业要求：具有公安部门颁发的保安员证。
（5）经验要求：担任过物业的保安主管，并具有上述岗位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常日班工作制

	门岗
	虹桥路1191号2岗；虹桥路2192号2岗
	6
	（1）基本素质：有责任心、事业心强、吃苦耐劳、爱岗敬业、廉洁自律。
（2）年龄：≤55岁。
（3）专业要求：具有公安部门颁发的保安员证。
（4）虹桥路1191号门岗须具备由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应急管理部消防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联合颁发的消防设施操作员（监控）四级/中级工证。
	24小时工作制

	接待大厅
	1
	1
	（1） 基本素质：有责任心、事业心强、吃苦耐劳、爱岗敬业、廉洁自律
（2） 年龄：≤55岁。
（3）专业要求：具有公安部门颁发的保安员证
	每日7:00-19:00工作制

	献血大厅
	2
	2
	（1）基本素质：有责任心、事业心强、吃苦耐劳、爱岗敬业、廉洁自律。
（2）年龄：≤55岁。
（3）专业要求：具有公安部门颁发的保安员证。
	每日6:30-17:30工作制

	控烟巡逻及停车管理
	1
	2
	（1）基本素质：有责任心、事业心强、吃苦耐劳、爱岗敬业、廉洁自律。
（2）年龄：≤55岁。
（3）专业要求：具有公安部门颁发的保安员证。
	每日常日班工作制

	监控
	1
	1
	（1）基本素质：有责任心、事业心强、吃苦耐劳、爱岗敬业、廉洁自律。
（2）年龄：≤55岁。
（3）专业要求：具有公安部门颁发的保安员证。
	每日7:00-19:00工作制


说明：投标人应当根据保安服务岗位的风险程度为保安员投保意外伤害保险。
“★”：本项目保安服务人员不得少于13人。
四、其他要求
1. 响应人应符合国家和市政府颁发的有关《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公安部关于保安服务公司规范管理的若干规定》《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复函建办法函[2004]385号等保安服务管理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府的其他有关保安管理中涉及的经济、技术的法律、法规、政策。如：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关于印发《物业服务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的通知（2007年9月10日）；
2. 响应人向采购人派驻的保安服务人员均应属响应人合法聘用的正式员工，并已接受过保安服务专业的培训，具有保安服务上岗证书，虹桥路1191号门卫室保安人员须同时持有消防设施操作证（监控）；响应人向采购人派驻保安服务人员，保安服务人员在本项目服务地范围内为甲方提供保安服务；
3. 响应人保证向采购人派驻的保安服务人员遵纪守法，并认真履行保安服务人员的职责，符合以下要求：
(1) 保安员为男性，年龄55岁以下（献血大厅保安50岁以下）；精力充沛、相貌端正，170cm以上。
(2) 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应变能力强。
(3) 工作认真，责任心强，服从领导。
(4) 无服刑、劳役、治安处罚等犯罪记录。
4. 响应人向采购人派驻的保安服务人员应当尽职尽责，文明执勤，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需着装统一整齐的保安制服；
5. 响应人向采购人派驻的保安服务人员受响应人直接领导和管理，并应接受采购人监督；
6. 采购人若认为响应人派驻的保安服务人员不称职或对响应人提供的服务有意见的，有权向响应人提出调换保安服务人员的要求或整改意见。响应人接到采购人的调换要求或整改意见后，应在5日内调换不称职的保安服务人员或按照采购人要求采取整改措施。
7. 保安类别人数要求：响应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采购人的保安服务要求配置合理的保安人员数量和情况，须配置1名现场管理人驻场管理，负责统筹协调管理，落实采购人要求的各项安保任务，人数要求。中标单位在服务期限内，因人员病休、事假等产生缺岗时，应确保满足约定在岗人数及服务要求。采购人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增加保安人员时，响应人应满足其要求。保安人员的费用按上述常规派遣的保安人员费用结算。此项费用，不属于“政策性调整费用”范畴。
8. 响应人及其保安服务人员的职责：
(1) 响应人派驻的保安服务人员应在采购人辖区派出所指导下维护采购人院内的正常工作和秩序；
(2) 根据采购人工作场所的实际情况和具体岗位职责，按照规定的岗位执勤要求进行治安巡逻和检查，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汇报。应及时做好有关记录；响应人须提供24小时(包括节假休息日) 保安服务: 以确保采购人的人员、财产及办公区的安全和秩序，其主要任务是担负门卫、守护、巡逻，做好防火、防盗、防破坏、防灾害事故等“四防”工作，维护本单位的治安秩序，确保安全。
(3) 响应人派驻的保安服务人员主要工作分为：出入口管理、院（楼）安全巡逻、接待大厅管理、控烟及停车管理、献血现场（特保）管理、监控中心管理、机械车库操作及驻场保安管管理。
(4) 保安服务时出现任何意外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火灾、盗窃、灾害、任何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安全隐患等，立即通知采购人。
(5) 每月以书面形式将保安服务情况报告采购人。
(6) 响应人应保证提供的保安服务具备相关资质，如保安服务须获得政府部门批准、认证或许可的，需提供相关复印件
(7) 响应人应在任何时候遵守并且保证派遣的保安人员遵守一切有效的、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职业与道德标准以及公司制度。
(8) 响应人就保安服务和任何直接或间接通过保安服务获得的信息，向任何第三方保守秘密，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指定地点、指定地点建筑的结构、安全措施和其它信息。
(9) 落实工作岗位、休息室、更衣专用柜应保持整洁。
(10) 响应人提供的保安服务人员须确保为“无犯罪人员”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11) 响应人负责为保安人员购买保险并解决与其保安人员的一切纠纷。
(12) 任何情况下，保安人员应属于响应人的雇员，且所有涉及工资、社会保险、福利和因保安人员伤亡引起的工伤赔偿、津贴或一切其它费用等事务、索赔和争端，响应人应单独负责处理并承担此费用。
(13) 响应人须提供每月服务工作方案、保安人员履行职责监督情况和月度工作报告。
9. 验收要求：成交供应商依据采购人需求开展服务，于服务阶段性完成后提交服务验收报告等材料。采购人收到材料后，根据采购文件（包括但不仅限于采购公告、响应文件、合同等），通过现场查验等方式，对服务进行分期验收。
10. 供应商具备类似项目经验的，优先考虑；持有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ISO9001或GB/T 19001）、环境管理体系（ISO14001或GB/T24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ISO45001或GB/T 45001）认证证书的，优先考虑。






